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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环保督察组向临汾市、阳泉市反馈意见

重点任务推进缓慢 区域环境问题严重
◆本报记者王璟报道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山西省委、省
政府关于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重要决
策部署，山西省委、省政府环保督察组
分别于2016年 11月 22日~12月 26
日、2016年11月22日~12月23日对
临汾市、阳泉市进行了督察。督察过
程中发现大量问题，日前，督察组向临
汾市、阳泉市进行了督察意见反馈。

党的十八大以来，临汾市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积极进
展。但自 2016 年 10 月以来，临汾市重污染天气频发，环境
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由于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措施不到位
和单月环境空气质量差，受到环境保护部通报批评。

针对阳泉市具体情况，督察组指出，近年来，阳泉市加
强大气环境综合整治，加快推进燃煤小锅炉取缔、供热管网
改造、黄标车及老旧车淘汰等工作，有效推进了城区环境质
量的改善。但与此同时，阳泉市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较
为突出，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

▲

存在问题

督察组指出，临汾市环境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主要体现在： 督察组指出，阳泉市发展与环保的矛盾仍较突出，主要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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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落实不够。环保压力传导层层递减。
2013 年~2015 年，尧都区、浮山县未召开过涉及环保问题的党委常委
会议。部分职能部门协同落实不够，存在推诿扯皮现象，市住建局、
市水利局等部门环境违法问题查处力度小。网格化监管履职不到
位，基层监管人员业务水平不强，监督检查不到位。重污染天气应急
响应期间，实施限产的企业尚未达到污染物排放总量显著降低的要
求，个别政府部门履职不力，侯马市、临汾经济开发区重污染天气应
急响应调度令下发相对滞后，市经信委未能及时通知相关单位，驻厂
监管人员监督企业严格落实限产限排不到位。

●大气污染防治存在突出问题。市区污染物排放超负荷，二氧
化硫排放浓度多次“破千”；散煤禁烧管控不力，散煤煤质差，燃用清
洁焦存在焦炭质量不达标、煤焦混烧冒黑烟、覆盖范围不到位的问
题；扬尘治理不力，尧都区无统一的建筑垃圾堆放场，建筑垃圾无序
倾倒，市区及周边 74 个建筑施工工地扬尘污染治理措施未长效落
实，物料和渣土运输车辆未按规定实施密闭措施，市区及周边部分道
路破损未及时修整；市区 32841 户居民未实现集中供热，曲沃、安泽
和翼城 3 个县城尚未实现集中供热，汾西、隰县、浮山、侯马等地尚有
40 余台小锅炉未淘汰；8 家焦化企业未按期完成烟气脱硫提标改造，
襄汾县供热公司、乡宁县九成焦化环境违法排污突出，亚新集团中升
公司球团工序、晋源实业公司烧结工序排放超标。重污染天气应对
存在薄弱环节，面源污染现象依然存在。

●水环境整治相对滞后。生活污水管网不健全，污水处理厂运
行负荷低，每年 1894.8 万吨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排；临汾市第三污水
处理厂、第四污水处理厂、曲沃生活污水收集和回用工程、壶口污水
处理厂、浍河和鄂河水污染治理工程、蒲县污水处理厂建设和改造
进展较慢；浮山、翼城、吉县、古县、蒲县、大宁等 6 座污水处理厂
存在超标排放；团柏河沿岸煤矸石、煤泥、垃圾随意堆放；市区龙
祠水源地、霍州市大张水源地、乡宁县鄂河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内
建 有 与 水 源 保 护 无 关 的 设 施 ，霍 州 煤 电 集 团 团 柏 煤 矿 圪 塔 条 风
井 项 目 位 于 郭 庄 泉 域 重 点 保 护 区 范 围 内 ；部 分 工 业 企 业 和 园 区
水污染防治不到位，工业集聚区污水集中处理率低，焦化行业普遍
未完成废水深度治理改造。

●生态破坏和环境安全隐患依然存在。煤炭开采企业中煤矸
石 场 治 理 、绿 化 、搬 迁 治 理 完 成 进 度 低 ，襄 汾 县 大 邓 乡 、襄 陵 镇 ，
洪洞县兴唐寺乡、赵城镇及浮山、翼城等地矿山开采生态破坏严
重，近期统计的 69 家已关停取缔的焦化、洗煤、选矿、矿山开采企
业 中 ，已 完 成 生 态 修 复 治 理 的 不 足 50%；农 业 环 境 治 理 存 在 化 肥
使用量大、农药利用率低、地膜残留处置不力等问题；多数垃圾处
理场未建成渗滤液处理设施，医疗废物的收集、转运力度不足，危险
废物监管能力薄弱。

●环境监管执法亟待加强。从 2015 年~2016 年下半年，全市环
境行政处罚案件数和罚款总额同比没有明显变化，安泽、古县、浮
山、蒲县、汾西等县没有查办新《环保法》配套办法 4 类典型案件
案 例 。 违 法 建 设 项 目 清 理 整 顿 压 力 后 移 ，部 分 违 法 建 设 项 目 未
列入清理整顿名单，部分停产的项目环保设施不完善；襄汾县襄
陵镇小铸造企业、洪洞 县 堤 村 乡 小 洗 煤厂、翼城县里砦镇老官庄
村 洗 砂 厂 和 选 矿 厂 等 土 小 企 业 虽 已 停 产 ，但 取 缔 不 彻 底 。 污 染
源在线监管难以满足精细化、科学化的监管要求。

●贯彻落实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不严。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了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等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但阳泉市委、市政府
仅对相关文件进行了传阅，未组织班子集体研究学习。2013 年～2015 年，阳泉市
委常委会仅有 1次会议的 1项议题研究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有半数以上的县（区）委
常委会 3 年间从未研究过环保方面的议题。阳泉市目标责任制考核指标体系中的
生态文明建设指标，可操作性差，考核流于形式。

●重点污染防治任务推进缓慢。阳泉市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市污水处理二
期工程未按时限要求完工，改造施工中，从 2015 年 8 月~2016 年 6 月间，每天有近 4
万吨生活污水未经任何处理直接排入桃河，致使严重的超标排污行为没能得到及
时处理。义井河城区段黑臭水体治理进度缓慢，沿线生活污水仍直排河道，生活垃
圾随意倾倒现象比较普遍；娘子关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内，违规存在 9
家水产养殖企业。盂县、郊区每天有近 1 万吨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两万多吨未经
处理的矿井水直接排入温河，导致辛庄河断面水质严重超标，受污染河水汇入桃河
下游娘子关水源地。

●大气污染防治方面，非电燃煤锅炉集中供热替代、清洁能源改造、脱硫除尘
改造和淘汰等措施未全面落实。盂县正阳污水处理厂燃煤锅炉属 2015 年底前淘
汰范围，但一直未取缔，现场无任何环保设施。城市建成区仍然存在区域性燃煤散
烧，郊区职业高级中学燃煤锅炉和茶浴炉无任何环保设施。

●城市环境管理粗放。城市建成区边界不清晰，导致管理机制不顺，执法难度
大。部分行政区环保责任不明确，因管理职能和管理对象的交叉，导致监管执法落
实不到位。在矿区、郊区范围内，属阳泉煤业集团的大规模企业由阳泉市环保局直
接监管，属阳泉煤业集团的中小规模企业由矿区、郊区环保局监管，导致矿区、郊区
环保局很少进入相关企业进行检查对企业的情况更是一无所知。

●城市面源污染比较突出。督察期间，举报城区及周边生活垃圾随意倾倒、黑
臭水体、扬尘污染及噪声扰民等问题，占举报总数的 70%左右。现场督察发现，郊
区平坦镇前庄村血泪沟、前庄村东 500 米随意倾倒大量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且有
多个焚烧点；郊区平坦镇钱庄村麻地巷山上垃圾随意焚烧。督察发现，阳泉市仍有
大量建筑工地未按市政府“围挡、苫盖、硬化、洒水、冲洗 5 个 100%”要求采取围挡
等措施。

●企业环保主体责任缺失，环保部门监管落实不够。阳煤集团及部分市属企
业在用排矸场建设滞后，矸石堆存处置普遍不规范，部分排矸场存在自燃现象。如
平定卫东煤业等多家煤矿企业，在基建过程中均未同时建设排矸场；阳泉市兴源陶
瓷有限公司西北角地下炉渣、矸石自燃已近 7 个月。市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对企业
的违法违规行为疏于监管，对企业迁就意识重，主动作为少。山西兆丰铝业有限公
司氧化铝分公司、山西亚美建筑工程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均未按照省环保厅挂牌督
办要求落实整改；盂县、郊区多家“土小”企业关而不停，停而不拆。

●区域生态环境问题亟待解决。阳泉市辖区内煤矸石存量大，规模以上矸石
山 67 座，大部分在城区周边，严重影响着阳泉市区域大气环境和地下水环境。督
察发现，市区涉及洗（选）煤、选矸、储煤、铝矾土等类型“小散”企业共有 191 家，125
家企业无环保设施。G207、G307 线纵横穿越市区，其过境重载货运车辆所引起的
抛撒扬尘、噪声等已形成通道污染。盂县南娄镇秀寨村非法进行采矿作业，破坏土
地约 500 亩；仙人乡、北下庄乡等地有 78 处私挖滥采及非法采矿点，损毁土地约
3400 亩；阳煤集团“以探代采”，在盂县多个村庄的探矿区进行浅井开采，面积达
350余亩。

（审批决定和验收决定文件全文详见环境保护部政府网站 http://www.mep.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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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黑龙江省富锦市锦西灌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关于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河曲旧县露天煤业有限公司兼并重组整合项目变更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关于锡林郭勒峰峰能源有限公司查干淖尔一号井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关于江苏省淮河流域重点平原洼地近期治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关于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梵王寺矿井及选煤厂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文号

环审〔2017〕48号

环审〔2017〕49号

环审〔2017〕50号

环审〔2017〕52号

环审〔2017〕54号

发文时间

2017-4-17

2017-4-17

2017-4-17

2017-4-17

2017-4-19

一、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
根 据 建 设 项 目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审 批 程 序 和 建 设 项 目 竣

工 环 境 保 护 验 收 管 理 的 有 关 规 定 ，经 审 查 ，2017 年 4 月 17
日~2017 年 4 月 27 日我部对 5 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 作 出 审 批 决 定 。 现 将 作 出的审批决定予以公告，公告期
为 2017 年 4月 28日~2017 年 5月 4日（7日）。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认为公告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或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决定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
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十日内提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公告
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联系电话：010-66556405、66556045（行政审批大厅）
传 真：010-66556428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内南小街 115号
邮 编：100035

督 察 强 调

临汾市委、市政府及阳泉市委、市政
府应抓紧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在30个工
作日内报送省政府。整改方案和整改落
实情况要按照规定向社会公开。对于督
察中发现和移交的问题及线索，要责成
有关部门深入调查、厘清责任，并按中央
和省委、省政府的要求作出严肃处理。

阳泉市临汾市

◆本报记者邢飞龙

环境保护部近日在京召开长江经济带
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执法专项行动视频
会议，持续推进沿江 11 省市饮用水水源地
保护专项行动，以更有力的措施加快整治
工作进度。为了确保全国饮用水安全，环
境保护部还开展了哪些工作？当前我国饮
用水水源水质基本情况如何？带着这些问
题，本报记者采访了环境保护部水环境管
理司司长张波。

记者：请问环境保护部在保护饮用水
安全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张波：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饮
用水安全问题，《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第
二十四款专门部署“保障饮用水水源安全”
相关任务，进一步彰显了这一关乎民生工
作的重要性。保障饮水安全是一项系统工
程，近年来，环境保护部立足水污染防治和
水源地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两项职责开展了
大量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一是开展调查评估。“水十条”实施以
来，环境保护部分期、分批组织调查全国城
市、城镇、典型乡镇及部分农村饮用水水源
地基础环境状况，建立全国城市饮用水水
源年度调查评估的长效工作机制。

二是推动规范化建设。截至 2015 年
底，全国已累计清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
违章建筑面积 400 多万平方米，关闭排污
口 3000 多个，取缔网箱养殖面积 130 多万
平方米；地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中，已有 97%完成保护区标志设置，66%
完成一级保护区隔离防护设施建设。

三是强化监督管理。从 2012 年起，环
境保护部连续两年组织开展了全国饮用水
水源地环保专项执法检查。2016 年 5 月
起，环境保护部组织开展了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执法专项行
动。截至 2016 年底，各地已经完成 41%的
问题整治。2017 年第一季度，针对湖泊保
护存在的问题，环境保护部对云南洱海、抚
仙湖等湖泊进行了专项督导。目前，洱海
已经对违规临水建设的沿湖餐饮、客栈等
开展严格整治，抚仙湖也已经开始清拆一
级保护区内的违规建筑。下一步，环境保
护部将继续对部分地区重点湖库保护情况
进行专项督导，督促各地扎实解决存在的
问题。

四是加大信息公开。为加强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水质信息公开工作，环境保护部制定了《全国饮用水水源地水
质监测信息公开方案》。目前，地级及以上城市已基本公开饮用水水源
水质状况，提高了社会公众对水源保护工作的参与程度，有力推动了地
方政府水源保护责任的落实。

记者：目前我国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情况如何？华北平原地下水
水质情况如何？

张波：环境保护部 2016 年开展的地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中，地表水源达标率 93.4%，主要超标项目为总磷、硫酸盐和锰；地下
水源达标率 84.6%，主要超标项目为锰、铁和氨氮。截至 2015 年底，全
国已累计解决了 5.2 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抽样调查的 3685 个
农村水源中，80.7%水质达标。

根据中国地质调查局的调查和监测结果，华北太行山—燕山山前
地带地下水质量总体优良；中东部平原深层地下水质量总体较好；受人
类活动和原生地质条件影响，中东部平原浅层地下水质量总体较差。

地下水水质和地下水型饮用水源水质是不同的概念。华北平原地
级及以上城市 37 个地下水源中，34 个达标，3 个水源总硬度超标，通过
水厂适当处理可以实现水质达标供水。此外，发展改革、水利等部门也
正在指导各地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确保农村饮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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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北京市西城区、天津
市滨海新区、河北省石家庄市等
20 个市、县（市、区）推动工商注
册制度便利化及时到位、落实事
中事后监管等政策措施社会反映
好；山西省吕梁市、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市等 30 个市、县（市、区）推
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成
效明显、社会资本参与度较高；福
建省三明市、吉林省农安县等 40
个县（市、区）和试点城市公立医
院综合改革成效较为明显。据统
计，共有 20 个省（区、市）、19 个市

（州）以及 12 个县（市、区）由于多
项工作都做得好，受到两项以上
通报表扬。

通报显示，为调动和激发地
方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健全
正向激励机制，国务院对受表扬
地方相应部署实施了 24 条激励
措施。其中，直接给予资金、土地
指标奖励的激励措施 5 条。在资
金分配、项目布局等方面给予倾
斜的激励措施有 10条。

在改革试点、功能区升级、融
资发债等方面予以优先支持的激
励措施有 8 条。此外，对落实重
大政策措施成效明显、典型经验
做法受到国务院督查表扬的地
方，给予“免督查”的激励措施。

国办有关负责人介绍，24 组
表扬名单是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对真抓实干
成效明显地方加大激励支持力度
的通知》要求，结合 2016 年国务
院大督查、专项督查和部门日常
督查情况，在综合评价各地有关
重点工作成效基础上提出的。评
审统筹考虑了东中西部地区经济
发展差异等多方面因素，充分体
现了向基层市县倾斜的原则。有
些部门还引入了第三方机构评估
和专家联合评审。

目前，各有关部门正在按照
统一部署和要求，抓紧组织兑现对
受表扬地方的激励措施，确保落实
到位、取得实效，切实发挥好激励措
施“四两拨千斤”的政策效果。

环境保护部关于2017年4月17日~2017年4月27日
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的公告


